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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制定下发了苏办发[2012]33号文件，明确提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要严格限额标准和以资代劳工价标准，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现刊登，供各地参考。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意见

为切实做好新时期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22号），紧密结合江苏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

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权益，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近年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强减轻农民负担措施，全省农民负担水平连续多年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必须看到，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零负担，一些地方监管工作有所放松，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施不尽规范，农民不合理负担依然存在。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做到思想认识不松懈、重视程度不降低、监管力度不减弱。要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以规范涉农收费为重点，以强化监督检查为手段，将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融入到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倍增工作之中，将农民负担监管领域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延伸，创新监管思路，拓展监管范围，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工作措施，坚决遏制各种面向农民、村级组织的不合理收费和集资摊派，坚决纠正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确保农民负担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
二、严格管理涉农收费和价格
面向农民的收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严禁向农民“搭车”收费或摊派各种费用。要加强涉农收费源头控制，加大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力度，及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提高收费透明度。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农民建房、婚姻登记、生猪屠宰等领域乱收费的重点监督，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解决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坚持学生自愿征订教辅资料的原则，不得突破“一教一辅”；学生食堂要坚持公益性，合理控制饭菜价格，不得按学期或年度向就餐学生收取餐费，严禁以赞助、捐助的名义向村级组织摊派教师工资和活动经费。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农民，除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的农民，除收取土地和房屋权属证书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办理婚姻登记的农民，除收取婚姻登记证书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生猪养殖户，严禁在屠宰环节多收乱收费用。对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不得抵扣和代缴其他费用，不得“搭车”收费或配售商品。
三、规范实施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开展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规范议事程序，准确界定适用范围，严格执行上限控制，民主议事要加强组织引导，确保议事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农民意愿。筹资筹劳方案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防止出现“搭车”收费和以捐资名义变相向农民集资现象。资金管理要纳入专户，向农民所筹资金要全额纳入村级“一事一议资金”专户管理，确保全额用在议定项目上，坚决纠正乡镇统筹使用、县级集中管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等违规问题。2013年起，一事一议筹资苏南地区每年每人不超过25元，苏中和苏北地区每年每人不超过20元，一事一议筹劳每年每劳力控制在5个工日以内，最多不超过8个工日；一事一议项目不需农民投工或农民投工难以完成的，不得筹劳；确需农民投工的，要按实际需要在限额内合理确定筹劳数量；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要履行书面签字手续，以资代劳工价苏南地区每个工日不超过12元，苏中地区每个工日不超过10元，苏北地区每个工日不超过8元。除遇到防洪抢险等紧急任务，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外，任何地方和部门均不得无偿动用农村劳力。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以检查、评比、考核等形式，要求村民出劳。全面推进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加大奖补力度，扩大奖补覆盖面，加快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步伐。
四、深入开展突出问题治理整顿

加大对村级组织乱收费事项的监管和治理力度，防止乱收费和各种摊派行为。应由政府承担的费用和部门工作经费，严禁转由村级组织承担。严禁地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费用。村级组织不得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罚款和违规收取押金、违约金等方式管理村务。严格执行村级组织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村级组织摊派发行报刊、图书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逐步加大主要党报党刊向村级组织免费赠阅力度。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监管，深入治理乱收费、乱罚款和集资摊派等问题，加大动态监管和跟踪督查力度，推动落实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加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力度，坚决纠正随意收回农民承包田高价发包，严禁挪用、截留财政奖补及土地流转资金。加大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资金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强化农民负担监管制度建设

严格落实农民负担预算审批制度，对不符合减负政策规定、超限额、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收费的，一律不予审批。继续坚持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将政策范围内农民承担的费用及有关涉农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和举报电话等，向农民公示。继续坚持督查制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对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跟踪督办。对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地方，要组织开展综合治理，限期整改到位，切实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继续坚持涉农负担信访查办、督办制度，把涉农信访处理作为解民困、聚民心、促和谐的重要举措，及时解决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健全完善农民负担动态监测制度，扩大监测范围，提高监测质量，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六、严肃查处涉及农民利益的违规违纪行为

加大对涉及农民利益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对向农民、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违规违纪收取的各种款项，坚决予以退还；对擅自出台、设立涉及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收费项目、建设项目，坚决予以撤销；对擅自提高的收费标准，坚决予以降低；对乡镇统筹使用、县级集中管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等问题，坚决予以纠正；严格实行农民负担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或影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的相关责任人员，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七、加强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确保不发生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省里建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委农工办、省农委、省政府纠风办、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市政府法制办、省教育厅、省物价局、省新闻出版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日常工作由省农委负责。各地要健全工作机构，加强队伍建设，保证工作经费，确保农民负担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坚持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有关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形成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工作合力。坚持把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培训作为治理涉农乱收费和减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心组织实施，不断提高基层干部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依法行政的水平，切实增强做好群众工作、服务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本领。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并妥善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中涉农负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督导，及时通报结果。各市、县（市、区）可以根据本意见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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